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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监委国家认监委国家认监委国家认监委 201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8 号公告号公告号公告号公告 

《《《《国家认监委关于自贸区平行进口汽车国家认监委关于自贸区平行进口汽车国家认监委关于自贸区平行进口汽车国家认监委关于自贸区平行进口汽车 CCC 认证改革试点措施的公告认证改革试点措施的公告认证改革试点措施的公告认证改革试点措施的公告》》》》 

 

    为落实国务院相关文件要求，加快推进自贸区认证认可制度改革创新，国家认监委

决定进一步调整汽车产品强制性认证制度，开展自贸区汽车平行进口认证实施试点工作，

现将有关措施公告如下： 

一、放宽制造商授权文件要求 

自贸区内开展平行进口汽车试点业务的企业，在已建立了完善的“三包”和召回体

系情况下，CCC 认证申请时，可放宽提供原厂授权文件的相关要求。在认证过程中，指

定认证机构须增加对认证申请人“三包”、召回能力和体系的检查工作。 

二、调整认证模式 

自贸区内开展平行进口汽车试点业务的企业，在经指定认证机构确认已对申请认证

车辆的一致性实施有效管理情况下，可取消非量产车认证模式数量要求。指定认证机构

应采取有效手段，加强获证后监督和核查工作，确保标准符合性和产品一致性。 

三、简化工厂检查要求 

自贸区内开展平行进口汽车试点业务的企业，如已有效保证进口车辆一致性，且在

自贸区内仅进行标准符合性整改的（不包括车辆结构性改装），在符合产业政策、海关

和检验检疫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可视情况仅对其在自贸区内的改装场所进行 CCC 认证

工厂检查。 

本公告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国家认监委 

2015 年 12 月 28 日 

 


